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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音乐学院 2023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方案

根据教育部有关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工作的相关文件精神，贯彻落实国家教育

改革发展纲要要求，坚持“按需招生、德智体全面衡量、择优录取、宁缺毋滥”的

原则，保证招生选拔质量，优化研究生教育结构，深入推进信息公开，加强监督管

理，严明招生纪律，落实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 招生，维护研究生招生工作的科学

公正、规范透明，结合我院学科布局、招生计划、预分名额及生源等具体情况，组

织开展此次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。

一、招生规模：

以《上海音乐学院 2023 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》的预分名额为基础，

最终录取名额根据国家最终下达的招生名额决定，名额的具体分配还将根据我院学

科规划及科研建设的要求在学科间进行适当调整。

港澳台学生、外籍留学生不占我院招生规模。

二、考试纪律

所有考生均须于 2023 年 5 月 11 日 17:00 前下载并签署《上海音乐学院 2023 年

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诚信承诺书》，并按照《上海音乐学院 2023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

考试诚信承诺书》的要求遵守考试纪律，诚信考试。

三、上线要求

专业主课：满分 100 分，80 分合格；

综合材料评议：满分 100 分，60 分合格；

外语：满分 100 分，60 分合格，不计入权重成绩。外语考核不合格者、外语缺

考者不能进入复试；

专业综合能力面试、专业综合基础面试：满分 100 分，60 分合格；

同等学力加试科目：满分 100 分，60 分合格，不计入权重成绩。不合格者不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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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复试。

四、评分办法

专业主课(笔试、机试)：多人阅卷，取平均分。

专业主课(表演)、面试：

考官不足 5人，取平均分；

考官由 5-8 人组成，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各一个，取剩余分数的平均分；

考官由 9 人及以上组成，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各两个，取剩余分数的平均分。

五、成绩比例

1.音乐学理论各相关学科专业（以及艺术哲学与批评、艺术人类学与社会学、

中国红色音乐文化研究、音乐教育学）

初试总成绩=专业主课×90%+综合材料评议×10%

复试总成绩=专业综合能力面试 50%+专业综合基础面试 50%

最终成绩＝初试总成绩×80％＋复试总成绩×20％

2.作曲与作曲理论各相关学科专业（以及戏剧音乐音响设计制作及理论研究、

音乐人工智能）

初试总成绩=专业主课×60%+综合材料评议×40%

复试总成绩=专业综合能力面试 50%+专业综合基础面试 50%

最终成绩＝初试总成绩×90％＋复试总成绩×10％

3.音乐听觉与视唱艺术研究

初试总成绩=专业主课×60%+综合材料评议×40%

复试总成绩=专业综合能力面试 60%+专业综合基础面试 40%

最终成绩＝初试总成绩×50％＋复试总成绩×50％

4.指挥艺术研究、音乐表演艺术研究（除民乐表演艺术研究外）

初试总成绩=专业主课×90%+综合材料评议×1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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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试总成绩=专业综合能力面试 50%+专业综合基础面试 50%

最终成绩＝初试总成绩×90％＋复试总成绩×10％

5.民乐表演艺术研究

初试总成绩=专业主课×70%+综合材料评议×30%

复试总成绩=专业综合能力面试 50%+专业综合基础面试 50%

最终成绩＝初试总成绩×90％＋复试总成绩×10％

六、复试与录取

1.对于初试实考人数较多的专业方向，施行按比例淘汰制，按初试总成绩由高

到低排序，原则上筛选初试实考人数的前 1/3 比例考生进入复试；对于初试实考人

数较少的专业方向，施行上线制，初试各科成绩达到相应考试科目的上线要求，即

可进入复试。

2.各学科专业依据考试科目权重统计最终成绩，录取按照最终成绩由高到低排

序；最终成绩如遇同分，则以专业主课成绩决定排序。

3.录取工作将以预分名额为基础，在国家最后下达的招生规模内，根据我院学

科规划及科研建设的要求，对各学科专业的招生名额进行分配，择优录取。

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

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

2023 年 5月 9 日


